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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 

美术与设计类专业招生简介 

  

根据教育部特殊类型招生相关文件规定和四川省高等

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印发〈四川省 2023 年普通高等

学校艺术体育类专业报名考试办法〉的通知》（川招考委

〔2022〕57 号）及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四川省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体育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细则〉的

通知》（川教考院〔2022〕97 号）规定，为加强对我省普通

高校招生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统考工作的管理，保证考试质量，

我省普通高校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统考将按照统一设置考点、

统一命题、统一制卷、统一评分的原则组织实施。报考省内

外学校相关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美术与

设计类专业统考。 

一、招生学校 

2023 年省内外招生学校（专业）及其代号、招生计划、

收费标准、办学性质等详见四川省《招生考试报》2023 年招

生计划合订本。 

二、报名资格 

2023年高考报名按 2022年教育部规定的条件审核办理。

若教育部 2023 年度正式文件下发后对报名条件有调整，则

对调整所涉及的相关考生重新进行资格审核。具体要求详见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我省 2023 年普



通高考报名工作的通知》（川招考委〔2022〕56 号）。 

三、报名须知 

考生报名分文化考试报名和专业考试报名两次进行，均

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缴费。 

（一）文化考试报名 

报考普通高校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普通

高校招生文化考试报名，文化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网上

缴费和现场确认三个阶段。考生网上报名的时间安排在 2022

年 10 月 14 日至 20 日，网上缴费的时间安排在 10 月 21 日

至 25 日，现场确认时间为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2 日。考生具

体报名办法及要求按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

做好我省 2023 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的通知》（川招考委〔2022〕

56 号）文件执行。 

（二）专业考试报名 

专业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网上缴费和网上打印专业

准考证三个阶段。 

1．考生于 2022 年 11 月 6 日 9:00 至 11 月 10 日 17:00，

自行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www.sceea.cn），按网

站上的提示和要求完成专业考试网上报名、缴费，逾期不再

补报。 

2．考生按网上提示完成专业考试报名考试费的缴费操

作。网上缴费过程中，须仔细核对缴费信息中的收款单位名

称（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支付金额、报考专业等内容是否

正确，记下缴费订单号并确认缴费已经成功，未缴费的报考



无效。 

3．考生在完成专业考试网上报名并缴费成功后，于 2022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4 日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

根据提示打印本人的专业准考证。 

为保护本人的切身利益，考生须妥善保管好各阶段报名

的登录密码，不得转交他人代报名、代填志愿。 

四、专业考试 

（一）专业考试科目、分值 

1．科目：（1）素描；（2）色彩；（3）速写。 

2．分值：素描、色彩、速写三个科目单科成绩满分均

为 100 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 300 分。 

各科成绩及专业总分均保留 2 位小数。 

（二）专业考试地点及日程安排 

1．考试实行分片区考试。成都市、阿坝州的考生必须

在成都考点参加专业考试；遂宁市、南充市、广安市的考生

必须在南充考点参加专业考试；自贡市、宜宾市的考生必须

在自贡考点参加专业考试；乐山市、雅安市、眉山市、甘孜

州的考生必须在乐山考点参加专业考试；德阳市、绵阳市、

广元市的考生必须在绵阳考点参加专业考试；达州市的考生

必须在达州考点参加专业考试；泸州市、内江市、资阳市的

考生必须在内江考点参加专业考试；巴中市的考生必须在巴

中考点参加专业考试；攀枝花市、凉山州的考生必须在攀枝

花考点参加专业考试。未在规定考点参加专业考试的责任自

负。 



2．考试地点 

考点名称 考点地址 联系电话 

成都考点 

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 5 号） 

（乘地铁 7 号线，公交车 51 路、56 路、56a 路、138 路、

186 路、332 路、332a 路、336 路、343 路、147 路等均可

到达考点） 

（028）84768899 

（028）84767065 

南充考点 

西华师范大学（华凤校区）（南充市顺庆区师大路 1 号） 

（乘 5 路、22 路、26 路、31 路、35 路、37 路公交车可

到达考点） 

（0817）2568373 

（0817）2568301 

自贡考点 

四川轻化工大学（汇东校区）（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汇

兴路 519 号） 

（乘 8 路、38 路、39 路、41 路、801 路、805 路公交车

可到达考点） 

（0813）5505999 

（0813）5505678 

乐山考点 

乐山师范学院（乐山市市中区滨河路 778 号） 

（乘 1 路、2 路、6 路、8 路、10 路、13 路公交车可到达

考点） 

（0833）2276288 

（0833）2276247 

绵阳考点 
绵阳师范学院（高新校区）（绵阳市高新区绵兴西路 166 号） 

（乘 2 路、805 路公交车可达到考点） 

（0816）2200001 

（0816）2202650 

达州考点 
四川文理学院（莲湖校区）东大门（达州市通川区塔石路

中段 519 号）（乘 30 路、35 路公交车可到达考点) 

（0818）2790101 

（0818）2790027 

内江考点 
内江师范学院（高桥校区）（内江市东兴区红桥街 1 号） 

（乘 127 路公交车可到达考点） 

（0832）2340726 

（0832）2175585 

巴中考点 巴中市巴州区第四中学（巴州区广福街 128 号） 
（0827）5281227 

（0827）2229055 

攀枝花考点 
攀枝花市第十二中学校（攀枝花市西区苏铁中路 316 号） 

（乘 32 路、69 路公交车可到达考点） 

（0812）5559090 

（0812）5526674 

考生须于 2022 年 12 月 3 日 10:30 至 11:30 前往相应考

点熟悉考场及应急疏散通道。 

3．考试日程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色彩 2022 年 12 月 3 日 14:00—17:00 

素描 2022 年 12 月 4 日 09:00—12:00 

速写 2022 年 12 月 4 日 14:30—15:30 

（三）考试注意事项 

1．考生凭身份证原件和专业准考证参加专业考试。考

试开始 15 分钟后，考生不能再进入考点，迟到误考责任自

负。素描、色彩两科在距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考生方可开

始交卷离场，速写科目考试考生不得提前交卷离场。 

2．考生自行准备考试所用的画板或画夹、颜料、画笔、

小画凳等考试工具。画板或画夹不能大于 4 开，在画板或画

夹上不能有任何图案，考生所带画架不得高于 80 公分；试

卷上不得使用定画液、透明胶。其它事项见考点“考生须知”。 

3．考试将全程录音录像，对于不遵守《考场规则》，不

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以及各种违规行为的考生，考务办公

室将报送省教育考试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

十九条、《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

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给予处理。对认定为考试作弊的考生将取

消当次报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各阶段、各科成绩，并记

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考试电子档案。对实施组织团伙作

弊；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使用相关设备接收信息

实施作弊；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由

他人代替或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等严重作弊行为的考生，将报



请教育行政部门给予停考处罚。对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行为，考务办公室

将移送当地公安机关处理。 

五、通知专业成绩和专业成绩复核 

（一）通知专业成绩 

2023 年 1 月 5 日下午，考生可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

方网站查询专业考试成绩，并打印成绩通知单。 

（二）考生申请成绩复核 

对专业成绩有疑问申请复核的考生一律于 2023 年 1 月 7

日 9:00 至 8 日 17:00，到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办理成

绩复核登记，逾期不再办理。成绩复核结果由专业考务办公

室通知考生。 

六、文化考试 

报考普通高校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的文理科考生，须按规

定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 

报考对口招生文化艺术类的考生，须参加四川省单独命

题的对口招生文化考试。 

七、政考、体检 

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体检，按照四川省高等教育

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我省 2023 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

的通知》（川招考委〔2022〕56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其他事项 

报考招生学校单独组织专业考试的美术学、绘画、雕塑、



中国画、漫画、艺术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

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工艺美术、陶瓷艺术设计、包装

设计等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专业，必须参加本类统考且成绩

达到本类专业校考资格线，同类校考合格成绩方为有效。 

我省统考未涵盖的专业，校考成绩直接有效，但考生的

文化成绩必须达到我省相应专业类别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

数线方可录取［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及参照执

行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招生办法的院校（专业）除外］。 

参加校考的考生应当提前联系拟报考的学校，确认拟报

考的校考专业与省统考类别（子科类）的对应关系，防止出

现因为自己没有参加相应类别的省统考而导致校考成绩无

效的情形。 

在我省专科层次招生的艺术类院校（专业），不得使用

校考成绩投档录取。 

认定我省专业统考成绩的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动画、摄

影等专业使用美术与设计类成绩。其中，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和动画专业执行设计学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摄影专业执行美

术学类录取控制分数线。 

招生学校如果确定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使用我省美术

与设计类专业成绩，须执行设计学类录取控制分数线。 

省内学校和使用我省专业统考成绩省外学校的美术与

设计类专业招生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原则，在文化成绩（含政

策性加分，下同）与专业成绩均达到省控线的基础上，按专



业总分排序投档。在我省本科层次招生的艺术类院校（专业）

因培养需要可提出高于省控线的专业成绩或文化成绩等要

求作为投档条件。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必须查阅学校《招生

章程》，了解学校对专业成绩总分、文化成绩总分、单科成

绩、身体条件、性别、文理科类等方面的要求，如因误填、

错填而被学校退档，其后果自负。 

四川省 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美术与设计类专业考务办

公室设在四川师范大学。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 5 号    邮编：610066     

电话：（028）84768899、84767065 

注：本简介未尽事宜，按我省普通高校年度招生工作相关文

件执行。 

 


